
9.7.3 服务承诺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且生效之日起一年。

（2）承诺质量要求：合格。

（3）承诺服务地点根据甲方指定地点，配备的项目负责人及技



术人员拥有丰富经验和成熟的项目研究方法，集中作业阶段内外业工

作人员保证足够人数，并提供全天候的热线技术支持服务。

（4）项目工作完成后，及时向甲方告知应该注意的技术问题及

后续的技术服务内容，并详细说明情况。

（5）对提交的项目成果，我公司向甲方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进行成果应用培训和维护，提供 7×24 小时热线服务，保证 0.5 小时

内对用户所反映的任何问题做出及时响应，如有必要 1 小时内赶到现

场实地解决问题。

（6）按照省市和甲方要求，按期完成各节点目标，如有工期调

整，根据工期顺延。

（7）在项目成果报告审查及审批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确保项

目成果报告获得有关单位审批；负责对成果审查解释工作，对不符合

要求的进行修改。

（8）提供的最终完成的全部编制成果所具有的知识产权归淄博

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所有，并保证在今后的自然资源管

理工作中，能正常使用成果。

（9）承诺对成果资料和采购人提供的所有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再次提供给与本项目无关

的任何单位及个人使用。

（10）为了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实现既定的目标，我

公司承诺严把各个环节的质量关，制定详细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评

价结果报告质量，使报告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现行技术规



范、规程要求。

（11）我公司承诺在项目成果报告审查及审批过程中提供技术支

持，确保项目成果报告获得有关单位审批，负责对成果审查解释工作，

对不符合要求的进行修改。

（12）我公司承诺成果报告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以任何

形式展示编制成果，成果评审后，不予退回。

（13）我公司承诺提供的最终完成的全部编制成果所具有的知识

产权归淄博先进制造业创新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所有。

（14）我公司承诺负责修改编制成果直至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实施。

（15）服务保障：我公司总部在淄博市高新区，承诺在接采购人

通知 0.5 小时内做出响应，必要时 1小时到达现场实地解决问题，并

按采购人的要求及时改进和修改服务方案和措施或者立即能投入使

用的备选服务成果。

（16）符合规范、规程和相关技术文件要求，成果文件资料必须

详实、准确、全面、科学合理，符合甲方质量要求。

（17）验收标准：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

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满足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

专业最新规范要求，达到采购人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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